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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房产险学学“拿来主义”(骆峰；12月3日)

文章作者：骆峰

  认清我国房地产险的不足 

  房地产保险是以房屋及其有关利益或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就其性质而言，它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房地产保险可以保证居民在不动

产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风险而导致实质性的损失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房地产保险也可化解房产经营者的经营风险，推动房地产

的一级二级市场的生产、交易活动；另外，房地产保险还可以起到信用增级的功能，即提高被保险人的信用程度。 

  然而，我国的房地产保险发展的现况却不尽如人意，房地产保险品种单一，目前房地产保险市场上基本上以抵押住房保险为主，该险种

是购房者按照贷款银行的要求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一种保险，抵押的不动产在火灾等自然或意外事故中所遭受的保险责任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

赔付，本质上是由购房者承担贷款银行的风险。 

  不少消费者认为住房作为一种不动产丢失的风险很小，且银行是受益者，不应由消费者来支付保费，购房者也没有投保的必要。因此，

公众对这种单一品种的房地产保险反应冷淡，从而严重地制约对房地产保险的需求。另外，目前推出的不动产抵押贷款保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狭窄且保费厘定过高，加上法律环境不完善等因素，致使我国的房地产保险并未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房地产保险险种覆盖面较广。一般发达国家的房地产保险险种基本涵括了房屋保险、产权保险、抵押贷款保险、委托保险、从业人员人

身保险、交易保险等十几种险种，而且在险种的开发和设计上迎合了广大投保人的利益需要。因此房地产保险关系到投保人的切身利益，普

通民众对房地产保险的需求旺盛，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保险市场的繁荣发展。 

  依托国家信用建立完善的住宅抵押贷款保险体系。以美国为例，一方面，联邦住宅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积极为广大

借款人提供担保，实现了信用升级，进而有力地增强金融机构的贷款信心；其次，由专门从事住宅金融保险业务的公司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同

时为金融机构提供存款保险，保证居民储蓄的安全，有力吸引了资金向住宅抵押市场流动，保证了资金的来源。另一方面，私人住宅抵押保

险公司在政府政策和法律保证下已发展成为美国住宅抵押贷款保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房地产保险市场上的金融创新：一些欧洲国家，例如荷兰，实行住房贷款利息和人寿保险收入免征税政策。一般住房抵押贷款是借款人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同时，将住房抵押给银行，然后在按揭期间依照合同向银行支付约定金额，直至取得不动产的完全产权。 

  在荷兰，五分之四以上的住房抵押贷款是采取住房抵押贷款与人寿保险相结合的办法，借款人将贷款利息按期还给银行，不偿还贷款本

金，但要购买一份与按揭期限相同、本金数额相等的人寿保险，借款人按月付给银行贷款利息，同时将本金交给保险公司。按揭到期的同时

借款人所购买的人寿保险也正好支付完全部保费。保险公司一次将本金还给银行。此项创新大大扩展了保险公司业务空间。这种将“住房抵

押贷款与人寿保险相结合”的思路是利用保险长期资金的增值优势，将抵押贷款的还款分解操作。 

  如何拓展我国市场 

  借鉴国外房地产保险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积极拓展与住房相关的保险业务，构造和完善我国的房地产保险体系。 

  保险公司应多角度拓展房地产保险业务，全方位开发与发展新险种。首先可考虑不动产质量保险，由房地产开发商向保险公司投保质量

险，当商品房在保险责任规定的质量标准内发生质量问题，可直接由保险公司向购房者承担赔偿责任，该险种既提高开发商的信誉又确保了

购房者的利益。 

  与不动产质量保险相呼应，我们也可发展建筑工程险。由承建单位在承接了开发企业的房地产项目后向保险公司投保工程险，由保险公

司对在建工程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不可抗力导致在建房地产灭失或损毁所受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开发房屋财产保

险。房屋财产保险是以房屋及其附属设备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为房屋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保险保障,承担保险期内发生的意外灾害造成的房

屋损失赔偿。 

  中央政府应凭藉国家信用着手建立住宅抵押贷款保险的类似于美国的FHA、VA的机构，专职对指定的金融机构发放住宅抵押贷款提供保

险。住宅抵押市场的高道德风险以及逆向选择行为导致私营保险市场失灵，因此，政府必须尽快成立专门的住宅抵押保险机构，对于指定机

构的贷款的安全性给予担保。 

  开发新的金融工具 

  住房贷款寿险是保险公司向按揭购房者提供的一种人寿保险，是为了防止按揭业主由于不可抗力丧失还款能力而遭受损失的防范措施，

因此贷款银行也一般要求借款购房者投保。按揭购房者在办理借款手续的同时即可办理该项人寿保险。按揭购房者在借款时向保险公司缴纳

一定数额的保费，保险公司作偿还贷款的保证，银行就相应地给予购房者贷款。这种保险的保额一般每年递减，以与借款人的贷款本金余额

相称。 

  另外一种选择是定额定期保险，该险种的保金额维持不变，如果保险金额超出未偿还的贷款，其超出部分返还持保人。由于贷款的偿还

有了十足的保证,银行就在利息和借款期限等方面给借款人以一定的优惠。在贷款期限内,如果借款人因发生意外情况不能如期偿还贷款，

则由保证人偿还贷款或由承保人赔付银行的贷款损失。 

  在购买住房抵押贷款保证保险时，由投保人一次性将一笔金额低于贷款额的保证金交由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向贷款银行作偿还贷款的保

证，按揭业主人获得贷款。当贷款全部还清时，这笔保证金再全额退还投保人。当按揭业主人死亡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时，由保险公司为其

偿还全部剩余贷款，并将这笔保证金收归保险公司，使按揭业主人或其家属能保留住房的使用权；当按揭业主暂时丧失还款能力时，保险公

司在约定时期内，支付其每月的应还款项，但在贷款付清后，在返还保证金时，保险公司则根据实际情况从其保证金额中按比例扣除相应金

额。这种保险工具既免除了借款人因经济拮据丧失住房的危险，又满足了银行降低风险的要求，并进一步提高了借贷资产的质量。 



  建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积极创造符合房地产保险发展的法律环境，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制的健全，完善的法

律条文是维持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保证，也是处理各种经济纠纷、规范经济行为的依据。 

  目前发达国家都建立与房地产保险配套的法律法规。我国在深入开展房地产保险业务的同时，《房地产保险法》也应加紧制订、颁布和

实施，从而使房地产保险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法制的轨道上规范运作。同时不断地完善抵押制度、规范抵押合同,包括抵押物的评估、

抵押物的设定、抵押物的处置和抵押物收益的分配,这样可以通过抵押物的处置尽可能地减少政策性保险的运作成本和保全银行债权人的利

益。 

文章出处：《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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